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维权教程 

摘要： 

本文阐述了在微博平台中，自身作为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

件中的受害人时，应采取的合法且有效的维权流程，并附文了相关法律规定。 

本文为转载，来源网络 

如果你觉得微博上有人肆无忌惮地伤害您，您又不知道 TA 是谁、不知怎么

告 TA，一步一步这样做： 

1. 找你居住地的公证处，要求公证这些令你觉得受到伤害的帖子。通常

大约 1000 元左右。注意：您要亲自去一下公证处，可以电话预约。

保留好发票！有人最后会报销的。居住地的含义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

而不是户籍地，只需要有暂住证或居住证。 

2. 在你居住地的法院，提交诉讼。诉讼费约 50 元。如果觉得写诉状头

疼，可以延请你信任的任何人，甚至不一定是执业律师。诉讼制度改

革后，法院目前对此类诉状基本去了就受理。律师费高低不等，不过

不会白花钱的，把发票放好，最后也会有人报销。所以强烈建议找个

律师并给予全面授权，TA会为您办很多事情，包括并不限于全权代理

您出庭，您自己都可以不去。我实践的时候，根本不想看见那些人，

所以我一次都没出庭。最后直接得到了胜诉的结果。 

3. 重点来了，你要告的第一个人（法人）是新浪微博（微梦创想公司）。

你要求他提供侵权人的信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附后），你的诉求会被法院支持。这时候，已经非常娴熟的微博律师

会提出和解。你答应就好：给出涉嫌侵权人的信息，我就撤销对你的

诉讼。这是庭前和解，具有法律强制效力。 

4. 她（我遇见的真是新浪微博的美女律师）很快会给出你希望找到的那

个人的一大堆信息，包括他最近几年每一个帖子的 IP 地址，发微博

的手机号如果他带 V，还有所有认证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 

5. 你如约撤销对微博的诉讼，追加那个你终于得到个人信息的、你真正

想告的人，开始进入正常的诉讼环节。 

6. 胜诉，申请强制执行。 

细节处理。如果您请了律师，TA也会知道这些： 

1. 拿到了微博提供的信息，比如一些 IP 地址、电话号码等等，你还是



无法查出他的身份信息，导致法院无法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怎么办？

律师可以填写附图的表，请法庭协助调查。很快，你就能知道他或者

她叫什么、身份证号码、身份证上的地址（很重要）了。 

2. 不知道他当前的地址，怎么送达传票？要求法院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

邮递。如果因为未被签收、拒收等等原因退回，就更好了。你这时可

以要求进行“公告送达”，手续费大约几十元到 200元不等。发票也

存好。公告会出现在某个法院指定的报纸上: XXX，某人已向你提起

诉讼，请于什么时间之前与谁联系……TA还不理？最好了。公告刊登

60 天后视同送达，法庭将在公告后择日开庭。TA 不出现？最好了，

法庭将缺席审理，并视同对方放弃质证和答辩权。这时候你只要回答

审判员或合议庭的问题就好了。 

3. 对方拒不执行怎么办？你的诉讼请求要包括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

（很 重要）、删除帖子、负担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及精

神赔偿。判决生效后，你可以去执行庭请求强制执行。删帖子好办，

法庭出个文，微博会照办的。赔偿也好办，你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码，执行庭会查出他的银行卡并强制扣除，不够扣的，他就是老赖，

上黑名单。赔礼道歉的部分，你一定要求：在微博置顶道歉 N 天(多

少天你和律师商量，一般是 7-15 天） 或(很重要！）在微博首页或你

所在城市的报纸刊登判决书摘要 N天。这样，如果他拒绝在他的微博

道歉，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刊登判决书摘要。其成本由被告承担，通

常需要几十万到上百万元。如果不给钱，当然也是强制执行，他卡上

钱如果不够，可以列入老赖，直到给付为止。在此期间你可以公开征

求对方财产线索，如房产、汽车、股票等，如果获得，可报告执行庭

实施查封、拍卖。 

4. 如果对方是体制内的人士或者党员团员，不要忘记将此诉讼和执行情

况，整理成文件，发给 TA的主管纪检监察部门。依据新党规 100条，

有 TA 好看的。附带说一下，还有被我诉讼、判决生效后的人迄今没

有履行。别忘记，我在一定的时效内可以随时申请强制执行。去执行

庭填个申请表，10 分钟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去填报，看我高

兴。 

5. 对方只是转发我可以告 TA 吗？可以，而转发的阅读量越大，责任越

大。详见附录的第十条。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21次会议通过）。 



众所周知，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

益引起的纠纷案件。 

第二条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

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第三条 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起诉网络用

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网络用户

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

许。原告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络用户

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条 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

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

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 、

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

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处罚等措施。

原告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信息请求追加网络用户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

准许。 

第十条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

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  

(一) 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二) 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 

第十五条 雇佣、组织、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息侵害他人人身

权益，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或者恢复名誉等责

任形式的，应当与侵权的具体方式和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侵权人拒不履行的，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网络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裁判文书等合理的方式执行，由此

产生的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

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

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

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

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



案情在 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